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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解读 
 

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维护收入分配秩序，严肃财经纪律，规范津贴补贴发放工作，现对

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解释如

下： 

  一、本解释所称津贴补贴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和工作性津

贴、生活性补贴、离退休人员补贴、改革性补贴以及奖金、实物、有价证

券等。 

  二、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以及经批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

理和经费来源主要由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违反津贴补贴管理规定的，对

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人员中的共产党员（以下统称有关责任人

员），依照本解释追究责任。 

  三、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追究责任： 

  （一）违反规定自行新设项目或者继续发放已经明令取消的津贴补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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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超过规定标准、范围发放津贴补贴的； 

  （三）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公务员奖励的

规定，以各种名义向职工普遍发放各类奖金的； 

  （四）在实施职务消费和福利待遇货币化改革并发放补贴后，继续开

支相关职务消费和福利费用的； 

  （五）违反规定发放加班费、值班费和未休年休假补贴的； 

  （六）违反•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人

事部、审计署关于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问题的通知‣（中纪发„2006‟17

号）等规定，擅自提高标准发放改革性补贴的； 

  （七）超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八）继续以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实物等形式发放津

贴补贴的； 

  （九）将执收执罚工作与津贴补贴挂钩，使用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

收入发放津贴补贴的； 

  （十）违反规定使用工会会费、福利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发放津贴补贴

的； 

  （十一）借重大活动筹备或者节日庆祝之机，变相向职工普遍发放现

金、有价证券或者与活动无关的实物的； 

  （十二）其他违反规定发放津贴补贴的。 

  四、以发放津贴补贴的形式，变相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的，对

有关责任人员，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四条的规定追究

责任。 

  五、违反财政部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津贴补贴有关会计核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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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津贴补贴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

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追究责任。 

  六、使用“小金库”款项发放津贴补贴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照

•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纪发„2009‟20 号）的有关规定追究

责任。 

  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职务影响，违反规定在其他单位领取津贴

补贴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二条

的规定追究责任。 

  八、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发放津贴补贴的，对有关责任

人员，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追究责

任。 

  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并以发放津贴补贴的形式合伙私

分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加重追究

责任。 

  九、在规范津贴补贴工作中不负责任，导致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

和本单位发生严重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第一百二十七条和•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发

„2010‟19号）的相关规定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十、不制止、不查处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和本单位发生的严重违

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追究责任。 

  十一、对违规发放的津贴补贴，应当按有关规定责令整改，并清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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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违规发放的津贴补贴。 

 

 

 

 

 

 

清正忠义颜真卿 

   

  说起颜真卿，就不得不提到其家族先人颜之推。颜之推生活在南北朝

乱世，先后在南朝梁、西魏、北齐、北周、隋朝做官，目睹了无数“其兴

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故事。命途的多舛让颜之推对历史与人生有了更

为深刻的思索，他将自己的乱世经历与感悟，汇聚到家风这一点上，记录

在•颜氏家训‣里，用来教导儿子，警示子孙。 

  在•颜氏家训‣的指导下，颜氏子孙几乎个个注重才学与操守。出生

在这样家庭的颜真卿，对各种邪门歪道、投机取巧有着天然的免疫力。这

点，从他学书法的故事中可见一斑： 

  为了精进书法，颜真卿专门去向著名书法家张旭请教写字的秘诀。第

一次去请教的时候，张旭只哈哈一笑，说：“书法哪有什么秘诀！多写多

写再多写，自己就悟出来了！”颜真卿听了张旭的话，老老实实地练了一

个多月。之后又去拜见张旭，说：“我得到您的教诲以后，勤学苦练了一

个多月。写出来的字，虽然别人都觉得好，但自己仍觉得差点意思。”张

旭被颜真卿的勤奋和真诚打动，终于告诉他，用笔的妙诀是“如锥画沙，

如印印泥”。点画沉着，下笔有力，力透纸背，才算功夫到家。 

廉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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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旭的指导对颜真卿影响深远。但颜真卿并没有满足于成为一个书法

家——甚至，他有可能压根就没想做一个书法家。他最大的志向，仍然遵

循了颜之推以来的家族传统：充实才学、端正操守，成为一个对国家有实

际用途的人才。 

  公元 753 年，颜真卿出任平原郡太守。平原郡属河北道，是安禄山的

管辖范围，而此人早就蓄谋反叛。颜真卿一到任上，就察觉到大事不妙。

当时，安禄山对中央来的官吏都是采取拉拢策略。自幼恪守家训的颜真

卿，怎么可能跟着他去搞叛乱？ 

  颜真卿决定采取表面温顺、暗中备战的策略，借口防洪防灾的需要，

派人疏浚河道、高筑城墙、登记壮丁、囤积粮草。同时在业余时间，时常

约上一群文人朋友，喝喝酒、写写诗、练练字，给自己树立文艺太守的人

设，降低安禄山的警惕性。 

  终于，“渔阳颦鼓动地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河北二十四郡

官军几乎都吓破了胆，降的降，逃的逃。只有颜真卿治下的平原郡，顽强

抵抗，并派出使者快马加鞭赶到长安报告情况。接到消息时，唐玄宗不禁

感慨：“朕不识颜真卿形状如何，何为得如此！” 

  趁安禄山长驱直入、后方空虚之时，颜真卿毅然起兵反抗，一时间河

北诸郡纷纷响应。颜真卿的哥哥，常山太守颜杲卿也在义军之中。就在形

势大好之际，唐朝内部一些将领却各怀鬼胎，手握重兵却坐视河北义军而

不救。没过多久，颜杲卿因孤立无援而被叛军击败，以残忍的手段被杀

害。一同殉难的还有颜氏家族三十余人，包括颜杲卿的儿子颜季明、外甥

卢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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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噩耗传来，颜真卿悲愤异常，却又无暇顾及，因为他要继续抵挡那气

势汹汹杀回来的叛军。直到两年后，颜真卿才得以抽出身来，派人寻访家

族亲人的下落，将颜杲卿、颜季明和卢逖归葬长安凤栖原祖茔，并写下了

著名的•祭侄文稿‣。 

  在书写此文时，颜真卿椎心泣血、极度悲愤，根本无法刻意经营笔

墨，依靠的纯粹是平日书法功力的自然流露。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

篇边下笔边措辞，涂涂抹抹的作品，竟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他更想不到的是，在这之后，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他。 

  公元 782 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造反。当时的宰相卢杞与颜真卿不

和，居然上奏：“颜真卿四方所信，使谕之，可不劳师旅”，怂恿唐德宗

下诏，让颜真卿去劝降李希烈。 

  唐德宗居然是一口答应。 

  诏令一出，满朝皆惊。大家都知道，对于颜真卿来说，这意味着有去

无回。 

  已年近八十的颜真卿，心中自然比其他人更清楚这一点。只是，他一

生忠于大唐，哪怕前路凶险莫测，也义无反顾。 

  到达淮西后，面对李希烈的屡次威胁，颜真卿不屈不挠。在囚牢中，

他准备好了自己的遗嘱、墓志、祭文。数月之后，被李希烈杀害。 

颜真卿在•颜氏家训‣的训诫下成长起来，最终又以自己的生命向世

人诠释了其平实家训所蕴含的大义。这种精神也潜藏在了他所开创的颜体

之中：其书端正、雄厚，透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犯之气，其人刚正忠烈、坚

贞不屈，两者仿佛浑然一体。无怪乎欧阳修评价：“颜公忠义之节，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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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画”。 

（来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孟书仪） 

 

 

 

以案说纪 
 

某高校文学院原教师温某公开发表不当言论问题 

 

2012年 8月至 2016年 1月，某高校文学院原教师温某通过微博账号

发布 9篇微博，发表不当政治言论，丑化党和国家形象，并被多次转发、

评论。2016 年 5 月，部分内容经个别媒体截图整理后发布，引发网民广

泛热议。2016 年 9 月，温某受到留党察看、降低岗位等级处分，并被调

离教师岗位。 

简析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六条通过网络、广播、电视、

报刊、传单、书籍等，或者利用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有

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

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 

（二）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 

（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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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 

发布、播出、刊登、出版前款所列内容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

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摘自：•某案例汇编‣） 

 

廉政楷模 
 

践行群众路线的好榜样——杨善洲 

 

杨善洲（1927-2010），云南施甸人。杨善洲从事革命工作近 40 年，

曾担任云南省保山地委领导，他两袖清风，清廉履职，忘我工作，一心为

民，为了兑现自己当初“为当地群众做一点实事不要任何报酬”的承诺，

退休后，他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

林，一干就是 22 年，建成面积 5.6 万亩、价值 3 亿元的林场，且将林场

无偿上缴给国家。 

杨善洲的话 

【为民】 

老老事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我不图名，不图利，图的是老百姓说

没白给我公粮吃。 

我是共产党员，哪能光想着自己？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富丽堂皇，别人

却还过着艰难日子，那么，我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成

了骗人的假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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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 

我的家属子女坐林场配给我的车要付车费，为什么呢？购买车子是办

公用的，不是接送家属子女的。不在领导干部岗位了，原则仍要坚持。 

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 

捞油水的机会还是有的，但我没有捞。共产党员，拿着工资为人民服

务再要钱，那怎么成？ 

大家都在穷，我一个地委书记能富得起来吗？  

【求实】 

不要凑数字，要实事求是跟老百姓算账，要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富裕，

要帮助老百姓找到一个致富项目，帮助老百姓发展产业，工作作风要扎

实，不要徒有虚名。 

担任地委领导期间，有乡亲不止一次找上门，让我为家乡办点事情。

我是保山地区的书记，哪能光想着自己的家乡，但毕竟心里过意不去呀，

是家乡养育了我。于是我就向他们承诺，等退休后，一定帮家乡办点实

事。 

带领群众干，做给群众看，不高高在上瞎指挥，群众才会服你。  

【奉献】 

国家发给我工资，我怎么能够只想到我的一家人呢？ 

“我们干工作不是做给上级看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只要还有

贫困和落后，我们就应该一天也不安宁！” 

共产党员不要躲在机关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当雪松。 

我真正退休就是我死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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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参加工作时，自己不明白什么叫革命，也不懂得怎样为人民服务，

后来在党的培养下，才逐渐成长起来。自己这辈子，要兑现入党的誓言。 

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许送花圈，不办丧事，要求送火化场火化，将

骨灰送往施甸县清平洞，洒在雪松树下，如果我的亲朋好友和家属子女想

念，请到雪松树下看一看吧！ 

 

警示教育 

 

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级巡视员黎明强被开除党籍 

 

据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律检查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查委

员会官网信息公开：经兵团党委批准，兵团纪委监委对兵团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一级巡视员黎明强（兵团纪委原副书记、监委原副主任）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黎明强身为党员领导干部，长期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理想信念

丧失、政治意识缺失、纪法意识淡薄，带头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破

坏“两个维护”，对抗组织审查，转移、隐匿违纪违法所得；执纪违纪、

执法违法，长期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为特定关系人经

商办企业、承揽工程项目打招呼谋取利益；在监督执纪和审查调查过程中

以案谋私、跑风漏气、充当“内鬼”，致使有关案件查办没有取得良好效

果，给党的工作和纪检监察工作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严重破坏兵团政治生

态和兵团纪检监察干部形象，阻碍兵团全面从严治党和深化改革向纵深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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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

活纪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鉴于黎明强在审查调查期

间能如实、主动交代问题，认错态度诚恳，悔错改错真诚，主动上缴违纪

违法所得，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其可予从宽处理。依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兵团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兵团党委批

准，决定给予黎明强开除党籍、政务撤职（降至一级科员）处分，收缴其

违纪违法所得。 

黎明强简历 

黎明强，男，汉族，1962 年 5 月出生，四川安岳人，在职本科学

历，1982年 8月参加工作，1990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 年 8 月至 1985 年 10 月，任兵团农二师塔什店煤矿商场出纳、

文教； 

1985 年 10 月至 1989 年 8 月，任兵团农二师中级人民法院科员（期

间：1987 年 8 月至 1989 年 8 月，新疆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律专业学

习）； 

1989年 8月至 1990年 6月，任兵团农二师绿原报社编辑、记者； 

1990 年 6 月至 1992 年 10 月，历任兵团农二师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

判员、正科级审判员； 

1992 年 10 月至 1999 年 2 月，历任兵团农二师党委政法委办公室主

任科员、副主任、主任（副处级）； 

1999 年 2 月至 2001 年 7 月，任兵团农二师党委办公室（行政办公

室）副主任、保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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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7 月至 2007 年 3 月，任兵团农二师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

长； 

2007年 3月至 2009年 1月，任兵团农二师 22团党委书记、政委； 

2009年 1月至 2009年 3月，任兵团农二师国资委主任兼绿原国资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9年 3月至 2012年 6月，任兵团纪委办公厅（干部管理室、政策

法规室）主任； 

2012年 6月至 2013年 7月，任兵团纪委常委、秘书长； 

2013年 7月至 2017年 4月，任兵团纪委常委； 

2017年 4月至 2018年 1月，任兵团纪委副书记； 

2018年 1月至 2020年 1月，任兵团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2020年 1月至今任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级巡视员； 

2020 年 5 月，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

议，免去黎明强兵团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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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医科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杜茂林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 

   

据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内蒙古自

治区纪委监委对内蒙古医科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杜茂林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杜茂林理想信念动摇，纪法意识丧失，背离初心，背弃职责，

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占用学校住房归个人使用，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进行

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相关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收受他人财物；

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 

  杜茂林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构成

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

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

定，经内蒙古自治区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并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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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给予杜茂林开除党籍处分，调整（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

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

送。 

  杜茂林简历 

  杜茂林，男，汉族，1959 年 2 月出生，内蒙古包头人，大学学历，

1985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 7月参加工作。 

  1976年 7月至 1978年 3月，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郊区哈业胡同阿贵

沟插队知青； 

  1978年 3月至 1982年 4月，包头医学院卫生系卫生专业学习； 

  1982年 4月至 1991年 11月，包头医学院卫生系教研室教师； 

  1991 年 11 月至 1992 年 1 月，包头医学院任卫生统计教研室副主

任； 

  1992 年 1 月至 1993 年 11 月，包头医学院任预防医学系副主任、党

总支委员； 

  1993年 11月至 1995年 7月，包头医学院教务处任副处长； 

  1995年 7月至 2002年 6月，包头医学院教务处任处长； 

  2002年 6月至 2003年 6月，包头医学院任党委委员、副院长（副厅

级）； 

  2003 年 6 月至 2005 年 12 月，内蒙古科技大学任党委委员、副校

长； 

  2005 年 12 月至 2010 年 9 月，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任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 

  2010年 9月至 2012年 8月，内蒙古医学院任党委副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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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8月至今，内蒙古医科大学任党委副书记、校长； 

2019年 9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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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报：校党委委员、校纪委委员 

发至：民族师范学校党委，各院、处（室）党支部 


